
理学院西区理学楼科研用房、办公用房分配 

实施意见（试行） 

  

为进一步加强对理学院西区理学楼科研用房、办公用房

的管理，科学合理地调配科研用房、办公用房，提高房屋使

用效率和效益，保障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工作的有序开展，

依据《中国农业大学国有资产管理办法（2023 年修订）》《中

国农业大学公用房使用管理办法》《理学院院属资源管理办

法（修订）》，结合学院实际，针对今后西区理学楼科研用房、

办公用房分配制定本实施意见。 

第一条 西区理学楼科研用房、办公用房分配遵循“统筹

兼顾、保障发展”的原则。 

第二条 按照满足教师办公和科学研究基本需求的原则，

并考虑不同人才类型教师的实际情况，以现有资源情况、教

师职称职级、教师入职年限、教师研究方向、实验室用房划

区等作为统筹分配科研用房、办公用房的主要依据，同时预

留少量发展用房作为人才引进的储备用房。 

第三条 科研用房、办公用房的分配按照先引进人才（领

军人才、杰出人才、优秀人才）后职称晋升人员的顺序分类

分情况进行。 

第四条 引进人才科研用房、办公用房按照领军人才、杰

出人才、优秀人才的引进顺序进行分配，其中分配标准为：



领军人才（办公用房：教授独立办公室，科研用房：120 m
2

左右或一事一议），杰出人才（办公用房：先分配办公卡位一

个，后按照职称、入职年限进行排序分配教授独立办公室，

科研用房：60 m
2
左右），优秀人才（办公用房：办公卡位一

个，科研用房：30 m
2
左右）。 

第五条 职称晋升人员主要按照晋升职称级别、晋升职

称时间、入职年限等顺序进行分配，同一晋升年份中先安排

晋升副教授的科研用房，再安排晋升教授的科研用房，其中

分配标准为：副教授（办公用房：办公卡位一个，科研用房：

30 m
2
左右），教授（办公用房：教授独立办公室，科研用房：

新增 30 m
2
左右）。 

第六条 退休、调出学校、校内调动等岗位变动人员应配

合学院办公室完成名下科研用房、办公用房的核对工作，且

应于岗位变动之日 10 个工作日内腾退名下所有科研用房及

办公用房。因客观原因无法按期腾退者须提前五个工作日说

明，给出确切腾退时间，经由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领导小

组审定，报请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批。 

第七条 如退休人员退休时仍有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

金、国家重点研发计划（项目或课题）、科研院认定的国家级

纵向项目，或单笔入账 500 万元及以上的其他科研项目，可

申请科研用房延期使用，延期使用至项目执行期且不得超过

3 年。 



第八条 对于违规占用者，经学院提醒，且在腾退期内未

完成腾退，经由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审定，报请

学院党政联席会审批，限制该名教师的科研用房及办公用房

使用，同时暂停该名教师所在系的科研用房、办公用房的分

配。办公室、实验室长期不用或利用率不高的将予以收回。 

第九条 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按照退休、调

岗等情况确定当年可分配的科研用房、办公用房数量和分配

方案，报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议通过后实施。 

第十条 为提高房屋使用效率，部分预留科研用房可由

有科研需求的教师申请临时借用，需要临时借用顺序按照教

师在研项目的重大情况或经费情况进行，由学院国有资产管

理工作领导小组确定借用实施方案，报经学院党政联席会审

议通过后执行。 

第十一条 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领导小组依据化学系、

应用化学系的实际情况，为提高房屋使用效率和效益，对办

公用房、科研用房的使用可进行动态调整优化，形成调整优

化方案报党政联席会审批同意后实施。 

第十二条 本实施意见中科研用房、办公用房分配和管

理适用于教学科研型教师，办公用房的分配和管理适用教学

型教师。 

第十三条 本实施意见由学院国有资产管理工作领导小

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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